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島電子番史

地址 :1152輔 畳ゴし市鵡港睡恙孝永路6段488筑

聯絡人 :二君筆

聯絡電話 i(02)8590暉7554

樽真 :(02)85'0-7080

電子郵件 :懸owang@mohW・ gOv.姉

受文者 :社目法人ヤ羊民國諮浄も理師/AN

含全國聯合會

公文日期 :ヤ 幸民國115年 5月 13日

会文字筑 :衛部磁字第1151761358筑

速別 :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 FFt i

附件 :

主旨 :有 開む理師封未咸年入執行決定業務 'え否須撃得該菅事人

其法定代理人え同意一事 '詳爆説明 '並講週去口所轄 (属 )

寺 む理機構及む理師 '講査照 O

説明 :

一 接ヽ ′ゞ理岬法第19條 第2項規定略以 'J憶理師執行業務日キ,應

尊重個案菅事人え丸イL背景 '不得図典性別 族ヽ群 社ヽ饉地

位 職ヽ業 年ヽ齢 語ヽ言 ヽ宗教或曲主亀不同満有差Ell待過 ;

並應撃得個索菅事人或典決定代理えた同意 '及を失口其應有

え灌益 O

鰺
‥…
象
…

上開規定係規1範 J戦理鰤於執行業務疇 '封任何個案菅事人均

應平 等視え '並 落貪 警病 関係え去口情 同意 (infOrmed

consent)義務 ,確保隻方資試封等 ,倅個案菅事人得白主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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